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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第 2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99 年 10月 28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0分 

二、地點：龍門施工處第四會議室 

三、主席：謝副主任委員得志 

四、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單） 

五、記錄：廖建勛 

六、主席致詞：略。 

七、會議簡報：略。 

八、綜合討論及書面意見：詳附件一。 

九、結論： 

（一）經 10位與會委員表決追認前次會議（99 年 9月 3日核能四

廠安全監督委員會運作精進討論會議）決議事項，結果如下： 

1. 決議一：「維持現行每季開會乙次。但經三位以上委員提

議或召集人認為有必要，經委員過半同意則召開臨時會。

兼職費依規定辦理。」 

表決結果：10票同意，通過。 

2. 決議二：「設置發言人，由副召集人擔任。」 

表決結果：10票同意，通過。 

3. 決議三：「代理人應有委託書 (代理人不得支領兼職費，可

投票、發言。)」 

表決結果：10票同意，通過。 

4. 決議四：「安排具轉播功能之旁聽室供民眾旁聽。會議中，

民眾可填寫意見單由工作人員送交擬委託發言的委員，委

員在收到意見單後應在回條簽名。委員亦可於會議開始前

半小時赴旁聽室蒐集旁聽民眾意見。現場巡查不開放民眾

參加。」 



 2

表決結果：7票同意，通過。 

5. 決議五：「會議進行中不開放給媒體攝影。」 

表決結果：9票同意，通過。 

6. 決議六：「會議之影音檔上網公佈，以供民眾點閱。」 

表決結果：8票同意，通過。 

7. 關於臨時動議事項「委員於三週前提出邀請專家進行現場

探勘申請辦法乙案」，由於甲案「半數委員同意後邀請」（5

票同意）及乙案「3位以上委員同意後邀請」（4票同意），

均未過半，因此相關事宜暫由原能會視情況處理。 

（二）委請黃委員德清、張委員本賢、吳委員憲良、謝委員忠賢、

吳委員勝福等五位委員組成緊急應變監督專案小組審議緊

急應變事宜，並向本委員會報告。另請原能會及台電公司配

合提供相關資訊與事務性支援。 

（三）請台電公司日後能將龍門核能簡訊新增當地里民意見欄位。 

（四）下次會議（第四屆第 3次）請台電公司簡報核四營運保險。 

十、散會（16時 00分）。 

十一、「台電公司對地方承諾事項清單及辦理情形現況報告」綜合討

論：詳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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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綜合討論及書面意見 

一、陳委員永聰 

（一）請說明主控制室與 C61遙控停機盤房安管等級差異？遙控指令

會干涉或阻斷主控制室正常功能行使否？ 

（二）異常氣候對核四安全之衝擊已為民眾所關切問題，最近梅姬颱

風亦對台灣東北角一帶造成災害，請台電說明核四工地是否受

損？防災應變處置情形？ 

（三）請提供原能會第 40次定期視察新開立 5件注改事項之重點摘
要。 

（四）緊急計畫所述疏散工具、道路應考慮鐵路運輸及配合時空氛圍

予以更新。 

 

二、黃委員雪玲 

（一）電纜敷設人員是否有做色盲檢測？ 

（二）核安演習如何擴大民眾參與，建議先製作核子輻射防護須知（如

地震避難須知），平日即發放宣導。 

（三）可規劃鐵路疏散方案。 

（四）請說明遙控停機盤之操作是否納入日常訓練及維修檢測。 

 

三、顏委員璧梅 

（一）有關詹記 NA（Nuclear Assembly）案，為何詹記未能取得 ASME
之新照？原因為何？未獲得 NA證照之相關工作如何影響相關
進度，請說明。（註：會議中已作口頭答覆） 

（二）每季開立之違規、注改與備忘錄辦理情形，只有最近 1期的辦
理情形報告，對於前幾季未結案的辦理情形無法做全面的瞭

解，請將之前尚未結案的部分一併報告，若是已全部結案，亦

請加以說明。另外請問是否有結案期限？每季的違規、注改與

備忘錄事項若是未能在要求期限內完成結案，應該會影響後續

的施工品質，希望原能會能積極敦促台電公司儘早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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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施工品質。 

（三）試運轉測試過程，若是遇到系統功能無法符合設計要求時，請

問台電公司有何應變措施。 

 

四、崔委員愫欣 

（一）請原能會提供核四廠緊急應變計畫的書面報告，須有計畫細

節，而非架構摘要而已。 

（二）請原能會提供「詹記公司 NA 案」相關資料，如簡報所提及 9
月 29日會議簡報及會議紀錄，目前因應措施、及對時程的影響

等。 

（三）商轉時程延後，起因是試運轉測試不順利，請台電與原能會公

開以書面說明延後原因，放在網站上，並請儘快提供新的測試

時程表。（註：台電公司於會中承諾年底前可提出） 

（四）未來仍建議在會議現場設旁聽席，讓民眾能在現場參與，限定

每人發言時間即可，方符合資訊公開之原則。 

（五）原能會執行試運轉測試的視察員，是否曾有相關經驗（對同型

電廠），請說明人員經驗、資格與人力。 

（六）請將民眾陳情書面資料列入會議紀錄，並書面公開答覆。（楊木

火之陳情） 

（七）請加強核子事故演習並檢討改進防護衣、碘片發放作業。 

 

五、謝委員忠賢（下午由簡萬瑤先生代理） 

（一）緊急應變計畫草案民眾疏散演練計畫，能充分與地方政府討

論，驗證其可行性。 

（二）疏散路網、交通工具運用，應納入火車、船等交通工具，及不

同動員應變方案。 

 

六、陳委員慧慈 

（一）在居民的疏散計畫中，是否有針對每一戶規劃疏散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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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著一號機逐漸完工，目前的重點似乎都注重在裝填燃料前之

試運轉測試的監督，對二號機之監督方面是否能兼顧？ 

（三）在主控制室電纜檢整狀況中，核管處發現現場作業不符合規定

但書面檢驗紀錄却有通過之簽證，此為嚴重的品管（保）疏失，

請台電說明此一案之處理過程以及防範類似品保疏失之對策。 

（四）詹記案對於起動測試之衝擊為何？若影響大，未來要如何因

應？（註：會議中已作口頭答覆） 

（五）ABWR（龍門電廠）為國內首次使用，其操作模式和核一、二、

三相同嗎？如果不同，初考照合格之運轉員要如何進行見習。

（註：會議中已作口頭答覆） 

（六）台電在規劃疏散計畫時，務必要與當地居民做充分的溝通，並

考慮居民的感覺及接受度。 

 

七、吳委員勝福 

（一）緊急應變應多宣導。 

（二）疏散計畫應配合地方消防單位。 

 

八、黃委員德清 

（一）疏散計畫應有多個版本，並宜善用鐵路與海路。 

 

九、吳委員憲良 

（一）請檢討改進雇用地方大學生作龍門電廠周遭地區之家庭訪問

案。 

（二）燃料裝填日期確定後，請於其前二周告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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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電公司對地方承諾事項清單及辦理情形現況報告」

綜合討論 

一、吳委員勝福 

（一）建議協助當地勞務日後建廠完成後的就業安置，落實「用人當

地化」理念。 

（二）建議員工宿舍設置於廠區 5公里範圍內。 

（三）有關核能電廠附近居民健康調查研究應提供相關數據資料。 

（四）請加強電廠周遭疏散道路改善。 

 

二、吳委員憲良 

（一）回饋當地之經費應妥善規劃，以協助地方建設。 

（二）加強電廠周圍綠化與美化。 

（三）鄰近電廠排放出水口之水溫應遵守相關規定，避免當地漁業受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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